
大兴区第三季度重大劳动保障违法

行为社会公布案例
一、承德市双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工资案

（一）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承德市双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803336103361B；住所：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泰丰时代城二期2号楼104底商；法定代表人：李彦东 。

（二）主要违法事实

2025年5月10日，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收到团河派出所关于通报职工矛盾纠纷的函，反映承德市双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工资的问题，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5年5月14日立案，并于2025年6月6日对该单位送达《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京兴人社劳监责字〔2025〕113号）责令其支付职工工资。责令期限内，该单位未进行改正。

（三）处理情况

2025年7月14日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该单位拖欠工资行为，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京兴人社劳监理字〔2025〕28号)，要求支付工资及赔偿金共计84958.5元。

二、重庆英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工资案

（一）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重庆英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AC450J72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松桥支路1号世纪财富星座1幢12-办公7-24-10-10（集群注册）；法定代表人：黄华 。

（二）主要违法事实

2025年7月24日，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到职工反映重庆英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存在拖欠工资问题，本行政机关于当日立案，并于2025年8月8日对该单位送达《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京兴人社劳监责字〔2025〕146号）责令其支付职工工资。责令期限内，该单位未进行改正。

（三）处理情况

 2025年9月28日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该单位责改不改行为，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京兴人社劳监理字〔2025〕37号)，要求支付工资及赔偿金共计519118.50元。



